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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 

一、 活動宗旨 

  為培養護理學生整合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實作能力，強化學生職場實務力

與就業力，本計畫擬透過實作技能競賽，激發學生具備未來職場所需之的專

業知能、減低現實休克及增強面對壓力及挫折的處理能力，提供全國護理師

生相互交流與學習的機會。 

    今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反覆且不可預期，並基於學生安

全考量，「110 年度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改以「影片作品競賽」方式辦

理，但仍維持實作技能競賽之精神。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 主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四、影片作品競賽繳交期限： 

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截止，逾期不予受理。 

五、 得獎名單上網公布時間：11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16：30 公告於活

動網頁，網址為 https：//nur.hk.edu.tw/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實作影片作品競賽

/ 

六、 活動對象：全國醫護類技專校院護理科、護理系日間部在學學生。 

 

 

 

https://nur.hk.edu.tw/110%E5%B9%B4%E8%87%BA%E7%81%A3%E6%8A%80%E5%84%AA%E8%AD%B7%E7%94%9F%E5%AF%A6%E4%BD%9C%E7%AB%B6%E8%B3%BD/
https://nur.hk.edu.tw/110%E5%B9%B4%E8%87%BA%E7%81%A3%E6%8A%80%E5%84%AA%E8%AD%B7%E7%94%9F%E5%AF%A6%E4%BD%9C%E7%AB%B6%E8%B3%BD/
https://nur.hk.edu.tw/110%E5%B9%B4%E8%87%BA%E7%81%A3%E6%8A%80%E5%84%AA%E8%AD%B7%E7%94%9F%E5%AF%A6%E4%BD%9C%E7%AB%B6%E8%B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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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影片作品競賽職責及內容：  

（一）依照公告之護理情境考題，本實作技能競賽以護理過程為經、八大核心

能力為緯、全人化照護為體，為服務對象做整體性護理，惟目前疫情

尚未清零，為保護參與者，以影片作品競賽，參與者以學校為單位，

每校不得超過 3 件影片作品。 

（二）主辦單位職責： 

1. 情境考題將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8：00，電郵傳送至各

參賽學校護理系（以報名之電郵為主）。 

2. 收集已上傳至本主辦單位之參賽作品。 

※每一件參賽的影片作品應包括： 

（1）學校資料表（附件一）。 

（2）實作影片。 

（3）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計畫階段-護理情境臨床考試護理計畫

表（考生用）（附件二）。 

（4）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護理情境臨床考試記錄表單（考生用）

（附件三）。 

（5）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評量階段-護理情境臨床考試護理計畫 

表（考生用）（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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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獲獎影片作品上網公布同意書（附件五），以利與他校師生分享學

習。 

3. 依據本單位公告之影片作品競賽內容，評選以下獎項及其評審重點。 

獎項 1：最佳護理照顧獎（3 組） 

禮券暨獎狀：第 1 名 8000 元，第 2 名 6000 元，第 3 名 4000 元。 

評審重點為考生能依據公告考題，正確並完整呈現照護過程。 

獎項 2：最佳指導教師獎（3 組） 

禮券暨獎狀：第 1 名 8000 元，第 2 名 6000 元，第 3 名 4000 元。 

此獎項將與最佳護理照顧獎配對。 

獎項 3：最佳情境攝影獎（3 組） 

禮券暨獎狀：第 1 名 8000 元，第 2 名 6000 元，第 3 名 4000 元。 

評審重點為評審內容須清晰可見。 

獎項 4：最佳標準病人（簡稱 SP）獎（3 組） 

禮券暨獎狀：第 1 名 8000 元，第 2 名 6000 元，第 3 名 4000 元。 

評審重點為 SP 能依情境自然融入表演。 

4. 評審委員名單將於獎項公布時一併公告，以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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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賽學校之職責： 

1. 依情境指示準備 SP 及考試環境，考題內容不可修改。 

2. 選擇一位護生進行 SP 照護，在錄影前老師可依情境提供指導。 

3. 當 SP、考試環境及考生均準備就緒即可錄影整個照護過程（老師不可

入鏡），整體考試宜一氣呵成約 40 分鐘。 

為求公平，參賽影片作品均由主辦單位彙整編號後匿名評審，因此影 

片作品內請勿出現足以標示身分的資訊。 

4. 填寫獲獎影片作品上網公布權同意書（附件五），以利與他校師生分

享學習。 

5. 學校將此影片作品包含學校資料表（附件一）及 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

實作競賽內容說明之表單（附件二、三、四）上傳至雲端（由主辦單

位提供雲端連結給參賽學校）。填寫獲獎影片作品上網公布同意書（附

件五），以利與他校師生分享學習。 

6. 每校不得超過 3 件影片作品。 

八、主辦單位聯絡窗口： 本校護理系莊慧專組員  

 電話：（04）2631-8652 轉 3020 

E-mail：  chuangyiching@hk.edu.tw 

 
 
 
 

mailto:chuangyiching@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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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 年 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 
    學校資料表 

    編號：_______________ （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E-mail  

 

學校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學制＿    年級       

電話 （H）  手機   

團隊 

姓名 

考生：           指導老師： 

標準病人（SP）：             攝影： 

學 

生 

證 

正 

反 

面 

影 

本 

 

 

請參賽者填寫黑色粗框內之表格並確認資料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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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 

計畫階段-護理情境臨床考試護理計畫表(考生用) 
考生編號：       
 
1. 發展暫時性的護理計畫 

寫出二個健康問題(每一

個健康問題之敘述中應

包含導因) 

針對健康問題寫出一個以

服務對象為導向的護理目

標 

針對每一個健康問題寫

出二個可達成其目標之

護理措施 
健康問題(含導因) 目標 護理措施 

1)                                  

                                    

                                    

                                    

                                    

                                    

                                    

                                    

                                    

                                    

                                    

                                    

                                    

1) 服務對象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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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服務對象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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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 
護理情境臨床考試記錄表單(考生用) 

考生編號：       
如果考題情境符合，請在下列表格完整紀錄評量期間服務對象的狀況。 
 
液體 

攝入液 排出液 

口服 點滴流速    __  滴/分鐘 
(執行階段前記錄) 尿液 其他 

時間 種類 量 時間 種類 量 時間 量 時間 量 
          

給藥 
靜 脈 加 藥 口   服  用  藥 

時間 種類 流速 時間 種類/劑量/數量 
 

     
     

備註： 

護理記錄 (護理措施/健康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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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 

評量階段-護理情境臨床考試護理計畫表(考生用) 
 
考生編號：       
 
一、護理計畫-評量原先的護理計畫並做出以下的決策 

(1) 繼續參照先前的護理計畫。此決定確認原先暫定的護理計畫，無論在健康

問題(含導因)、目標及護理措施均是正確無誤的，請在本頁表格內寫上：

繼續參照先前的護理計畫。 
(2) 重寫部分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護理計畫。此決定表示重新更改過的護理計畫

與服務對象實際狀況更符合。重新寫的部分如下：請先將原先附件二錯誤

的部分打 X，再將新內容寫於下列表格內。 
護理計畫-1 

健康問題(含導因) 目標 護理措施 

1)                                  

                                    

                                    

                                    

                                    

                                    

                                    

                                    

                                    

                                    

                                    

                                    

                                    

3) 服務對象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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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計畫-2 

2)                                  

                                    

                                    

                                    

                                    

                                    

                                    

                                    

                                    

                                    

                                    

                                    

                                    

                                    

                                                                       

4) 服務對象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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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0 年臺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 
獲獎影片作品上網公布同意書 

 

本影片作品若於競賽中獲獎將同意主辦單位將該獲獎影片作品上網公

布，以利與他校師生分享學習。 

 

所有參與影片作品者（簽名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